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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度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 

108課綱課程規劃暨議題融入課程教案研習實施計畫 

一、依據：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 110年度工作計畫。 

二、目的： 

(一)藉由綜合型高中課程與進路規劃之實務探討，使教師瞭解綜合型高中課

程規劃，輔導學生適性選擇未來進路。 

(二)藉由議題融入課程教案之分享，鼓勵教師發展議題融入教學設計。 

三、辦理單位： 

(一)主辦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(二)承辦單位：國立溪湖高級中學 

四、參加對象：綜合型高中之承辦主任、組長、學程主任(召集人)或任課教師，

每校 1~3 人參加；為增進對綜高業務之熟悉，請新任主任、組

長、學程主任務必報名參加。 

五、辦理時間：110年 8月 12日(星期四) 8時 40分至 11時 30分 

六、辦理方式： 

(一)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影響，採用 Google Meet線上方式辦理。 

(二)會議室連結網址：https://meet.google.com/bxc-rcme-rcg 

會議室代碼：bxc-rcme-rcg 

七、課程表：如附件 

八、報名時間與方式： 

(一)請於 110年 8月 6日(星期五)前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報名。 

(網址：http://www.inservice.edu.tw/；課程代碼：3135584) 

(二)聯絡人：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(國立溪湖高中)李助理或楊助理。 

電子郵件：compcenter@mail.hhsh.chc.edu.tw 

電話：(04)8826436#2106、2107   傳真：(04)8858263 

九、經費：本會議所需經費由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經費支應。 

十、請核予參加人員公假登記及課務派代；全程參加研習之人員，核予研習時

數 3小時。 

十一、本計畫經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工作小組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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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年度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中心 

108課綱課程規劃暨議題融入課程教案研習課程表 

時間：110年 8月 12日(星期四) 8時 40分至 11時 30分 

地點：Google Meet線上研習 

序 時  間 活動內容 主講(持)人 

1 
08：40 

 ׀
09：00 

20' 報  到 國立溪湖高中楊傳益主任 

2 
09：00 

 ׀
09：50 

50' 議題融入課程教案示例分享 國立溪湖高中王家峰教師 

3 
09：50 

 ׀
10：00 

10' 休  息 國立溪湖高中楊傳益主任 

4 
10：00 

 ׀
11：30 

90' 
綜合型高中課程與進路規劃 

之實務探討 
國立新豐高中王人傑主任 

附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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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0學年度綜合型高等學校中心
108課綱課程規劃暨議題融入教案研習

資訊教育融入教學-教案分享

溪湖高中物理科王家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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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發想

參與研習(10月)

• 自然科探究與實作-
飛行紙杯

課程設計(12月)

• 探究與實作

• 專題實作

科展(12月)

• 以飛行紙杯為研究主題，
進行課程內容試作

課程開始(5月)

• phyphox、tracker

• excel 分析

• 學習歷程檔案

分享會(8月)

• 教案分享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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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素養
U-A1 提升各項身心健全發展素質，發展個人潛能，探索自

我觀，肯定自我價值。

U-A2 具備系統思考、分析與探索的素養，深化後設思考。

U-A3 具備創新的態度與作為。

U-B2 具備適當運用科技、資訊與媒體之素養。

U-C2 發展適切的人際互動關係，並展現包容異己、溝通協
調及團隊合作的精神與行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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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表現 I

1-V-1 能主動察覺問題，進而設計科學探索與實
作。

1-V-2 能運用單一的科學證據或理論，理解因果
關係，進而提出論點。

2-V-1 能察覺問題，並以科學方法解決。

2-V-4 能對探究過程進行評核、形成評價，提出
合理的改善方案並分享之。

3-V-1 能了解科學能力是多元的，透過成功問題
解決獲得成就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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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習表現 II

運c-V-2 能選用適當的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完成專
題製作。

運a-V-3 能樂於探索新興的資訊科技。

運p-V-1 能整合資訊科技進行有效的溝通表達。

設s-V-2 能有效活用材料、工具並進行精確加工處
理。

設c-V-3 能具備溝通協調、組織工作團隊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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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訊科技與合作共創：
能利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並進行創作。

議題學習主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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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實質內涵
自C-U-A2 培養以科學方法進行推理與反思。

自C-U-A3 結合多元的專業知能與資訊，充實生活
經驗，增加個人彈性適應力。

資E4 認識常見的資訊科技共創工具的使用方法。

資E5 使用資訊科技與他人合作產出想法與作品。

教學方法
發現教學、探究教學、發表教學、協同教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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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規劃

軟體教學：
phyphox
tracker

課程進行：
探究學習四要點

產出：
學習歷程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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軟體教學：phyphox

學生實作練習

•自由落體

•自製降落傘

•搭乘電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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軟體教學：tracker

學生實作練習

•自由落體體

•飛行紙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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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作品：測量電梯之加速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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準備活動

1.點名、分組(每組不超過 3人)、選小組長、教室守則宣導。

2.引起動機：介紹白努利原理。

(1)示範活動：教師將一紙片對折後攤開，彎曲面朝下覆蓋於
桌上，令紙片與桌片產生一個孔道。當教師對準孔道吹氣
時，紙片會向桌面塌縮。請問這是為什麼？

(2)示範活動：教師將吸管置於水瓶中並對吸管上方吹氣，將
有小珠噴出。這是因為什麼現象呢？

(3)小組討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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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活動-介紹與製作

1.教師說明飛行紙卷之製作，並示範橡皮筋
纏繞紙卷的方式，並以橡皮筋將紙卷拋射
而出。

2.由小組長統籌協調小組內各項任務之分工
(拋射手、攝影手、記錄手)。小組討論詳
列工作內容，並記錄於學習單上。

3.小組開始製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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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活動-實驗與觀察

1.學生在綠幕前，以橡皮筋將紙卷拋射而出。另一位
同學以手機將拋射的軌跡錄影下來。每組至少錄下
五個不同長度紙卷的影像，並將影像匯入電腦中。

2.小組進行討論。

3.教師檢討各小組的結論，為學生作即時回饋並適時
引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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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展活動-資料處理

1.教師回顧成果與重點提示。

2.學生使用電腦處理實驗數據，以tracker軌跡追蹤軟
體擷取紙卷飛行的軌跡數據，並匯出excel檔。

3.使用excel繪出紙杯的x-y圖、x-t圖、y-t圖。並將
圖表上傳至Google Classroom。

22



綜合活動

1.分享各小組的實驗成果與
發表。

2.老師於課堂對飛行紙卷做
精緻化講解。老師示範紙
杯之受力與力學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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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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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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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型高中 
課程與進路規劃之實務探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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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綜高課綱的殊異性 

貳、考招新制綜高進路 

叁、綜高課程規劃實務 

肆、問題探討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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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綜高課綱 
    的殊異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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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綜高課綱的殊異性 

6 

1.學分數差異 綜合型高中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單科型高中 

必
修 

部定必修 50 120 113-138 50 
(  48  ) (  118  ) (  111  -  136  ) (  48  ) 

校訂必修 4-12 4-8 
專題實作 

2-6 45-60 

選修 (校訂)選修 120-128 54-58 合計42-79 72-87 

必修學分少， 
學習限制少。 

選修學分多， 
提供更多選擇，適性發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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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綜高課綱的殊異性 

7 

2.科目別差異 綜合型高中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

必修 
部定必修 一般科目 一般科目 

一般+專業
+實習 

校訂必修 一般科目 一般科目 專題實作 

選修 (校訂)選修 
一般科目 
專精科目 

(核心/專題實作) 

一般科目 
(加深加廣/ 
補強性/多元) 

一般+專業
+實習 

專精科目得參照    普高之部定必修/加深加廣選修， 
含核心科目            技高群科部定必修之專業及實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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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綜高課綱的殊異性 

8 

3.修課期差異 綜合型高中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

必修 
部定必修 高一修習 

國英一至三
數社自一二 

不限 

校訂必修 高一二修習 不限 
專題實作高
二下或高三 

選修 (校訂)選修 高一職業試探 
高一修習 
2-10學分 

不限 

高一共同必修，高二起以選修為主 
34



壹、綜高課綱的殊異性 

9 

4.
課
程
規
劃
差
異 

綜合型高中 普通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 

高一共同課程為主 
入學後 
高一起 
即分群科 
規劃課程 

高二起 
分學程規劃
絕大多數 
為選修課程 

高二起 
分班群規劃
半數以上 
為必修課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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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 

貳、考招新制   
    綜高進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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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考招新制綜高進路 

11 

    

 
大學 

普通型高中 綜合型高中 

各類型
高中 
之 
升學 
進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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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考招新制綜高進路 

12 

特殊選才 

繁星推薦 

個人申請 

分發入學 

大學 
特殊選才 

技優甄審
/保送 

繁星推甄 

申請入學 

甄選入學 

登記分發 

技專 
校院 主要

多元 
入學 
管道 

38



貳、考招新制綜高進路 

13 

學制
別 

具特殊才能或 
不同教育資歷 

全程修習普通科/ 
學術學程課程 

高中職畢業生或
具同等學力 

高中職畢業生或
具同等學力 

考試
名稱 

獨招(依各校規定) 
學科能力測驗 
(英聽/術科) 

學科能力測驗 
(英聽/術科) 

(學測/英聽/術科) 
分科測驗 

特殊 
報名
資格 

依各招生學校規
定 

未於前項錄取 
在校學業成績評
比方式一致且於
校排前50% 
(至高三上學期) 

未於前項及四技
二專錄取 
必參採學習歷程 
APCS/儲蓄帳戶/
願景組 

未於前項及其他
管道錄取 

招生
管道 特殊選才 繁星推薦 個人申請 分發入學 

大
學
多
元
入
學
方
案 

僅繁星推薦規定需全程修習學術學程課程 
39



學生
群科 
/學程
別 

• 專業群科 
• 專門學程 
• 學術學程/普通
科非應屆畢業生 

• 專業群科 
• 專門學程 

• 專業群科 
• 專門學程 
• 學術學程 
• 普通科 

• 普通科 
• 學術學程 
• 專門學程 
 

考試
名稱 

四技二專 
統一入學測驗 

大學學科 
能力測驗 

特殊
資格 

校內推薦在
校前30%之
應屆畢業生 

具特殊
經歷、
實驗教
育 

具國際或
全國技藝
能競賽得
獎正備取
國手 

具技藝能
競賽得獎
或取得乙
級以上技
術士證 

招生
管道 

甄選入
學 

聯合登
記分發 

科技繁星
計畫 

特殊選
才 

技優保
送 

技優甄
審 

四技申請
入學 

貳、考招新制綜高進路 

14 

技
專
校
院
入
學
管
道 專門學程學生指修習其專精科目25學分以上 

至
高
三
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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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考招新制綜高進路 

15 

修
習
學
術
學
程
課
程
進
路 

考

學

測 

大學繁星(在校成績比序) 

個人申請(學習歷程參採) 

四技申請(學習歷程參採) 

考分科測驗 分發入學 

考統測 甄選入學/登記分發 

其他 特殊選才/技優/軍警/獨招 
41



貳、考招新制綜高進路 

16 

修
習
專
門
學
程
課
程
進
路 

考統測 
甄選入學(學習歷程參採) 

聯合登記分發 

考分科測驗 分發入學 

考學測 四技申請/個人申請 

其他 特殊選才/技優/軍警/獨招 

科技繁星(在校成績前30%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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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考招新制綜高進路 

17 

就
業(

升
學)

進
路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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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綜高課程 
    規劃實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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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綜高課程規劃實務 

19 

部定必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語文 

國語文 8 4 4 

本土語文/ 
臺灣手語 

2 2 

英語文 8 4 4 

數學 數學 8 4 4 

社會 

歷史 

4 

(2) 

地理 (2) 

公民與社會 (2) 

自然
科學 

物理 

4 

(2) 

化學 (2) 

生物 (2) 

地球科學 (2) 

安排高一修習為原則，每一科目
規劃以每學期 2-4 學分為原則。 
宜顧及畢業條件及學習先後邏輯。 

本土語文(包含閩南語文、客語文 
、原住民族語文、閩東語文及其
他)/臺灣手語，學生選擇其中一
項進行學習，並由學校調查學生
需求與意願開課。得於第一、二
學期各開 1 學分。(111學年起) 

部定必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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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綜高課程規劃實務 

20 

部定必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語文 

國語文 8 4 4 

本土語文/ 
臺灣手語 

2 2 

英語文 8 4 4 

數學 數學 8 4 4 

社會 

歷史 

4 

(2) 

地理 (2) 

公民與社會 (2) 

自然
科學 

物理 

4 

(2) 

化學 (2) 

生物 (2) 

地球科學 (2) 

國語文、英語文及數學，得開設
不同難易程度的班別(適性分組)。 
若有增加班級數之教師鐘點費可
申請補助，至多0.5倍。 

社會領域可任選4學分，自然科學
領域需選2科各2學分。 
顧及學測考科需求，及繁星比序
單科成績，建議各領域科目宜對
應開設學分數。 

部定必修 部定必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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叁、綜高課程規劃實務 

21 

部定必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藝術 

音樂 

4 

(2) 

美術 (2) 

藝術生活 (2) 

綜合
活動 

生命教育 

4 

(2) 

生涯規劃 2 

家政 (2) 

法律與生活 (2) 

環境科學 (2) 

科技 
生活科技 (2) 

資訊科技 (2) 

健康
體育 

健康與護理 
6 

1 1 

體育 2 2 

全民國防教育 2 1 1 

藝術領域需選2科各2學分。 
生涯規劃高一上學期2學分。 
健體及國防依總綱節數配置。 
綜合活動+科技共6科，需選1科
開設2學分。 

生涯規劃規劃高一上，以搭配規
劃高一下職業試探2學分。 
顧及繁星比序單科成績及個人申
請，建議開設科技領域。 

部定必修 部定必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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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合高級中學學術學
程之高二必修單科學
業成績，推薦學校應
對應普通高級中學各
必修科目暨學分數 
，自訂各單科成績之
計算方式，並於校內
公布後審慎辦理。 

大學繁星必修單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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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科學業成績，目前規定的範圍是：
國文、 英文、數學、物理、化學、
生物、地球科學、歷史、地理、公
民與社會共 10 科，術科則有:音樂、
美術、舞蹈、體育共 4 科。 
招聯會最新決議通過後，111 學年
起，繁星推薦可比序的單科學業成
績，確增加了「資訊科技」、「生
活科技」，從目前的 10 科增加為 
12 科，至於「探究與實作」則待課
審會通過後授權各校自行決定。 

大學繁星必修單科修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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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個人申請修課紀錄 111 學年(起)，個人申請
入學之學生學習歷程檔案
修課紀錄中，八大領域至
多參採5領域。 

111學年參採「科技」領
域者，計有57校、585系
組。未來學習歷程由課程
代碼抓取修課紀錄，故學
校宜開設對應之課程以利
系統作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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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定必修之各科目，均有審定領綱據以(於高一)實施。 
綜高領綱網址如下：       

      https://12basic.edu.tw/12about-3.php 

惟目前尚無經國教院審定之教科用書， 
學校得依領綱自編教材， 
            或自選採用普高或技高經審定之教科書， 
            須經學校課發會審定後實施。 
全民國防教育各學制共用領綱。(須用審定教科書) 

部定必修 部定必修 教科用書選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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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必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學校依據 
學校願景、 
學生學習需求 
開設一般科目， 
須包括特殊需求
領域課程。 

4-12 

以開設一般科目並安排於高一、
高二修習為原則。每一科目規劃
以每學期 2-4 學分為原則。  

可研擬跨科之統整型、探究型或
實作型課程內容。 

校訂必修 

跨領域/科目專題類與統整課程，若增加不同領域或科目教師
授課有增加之鐘點費，可申請補助(以該課程原應支出鐘點費之
一倍為限，但須注意與選修課之補助額度併計仍以一倍為限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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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必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學校依據 
學校願景、 
學生學習需求 
開設一般科目， 
須包括特殊需求
領域課程。 

4-12 

校訂必修(與部定必修)，學生均須
修習且成績及格(畢業條件)，建議
安排於高一修習為原則，且學分數
不宜太多。(宜保留至少2學分選修)  

除特殊需求學生(班級)外，建議可研擬開設 
1. 社會及自然科學領域部定未開設之科目(學術學程需求)。 
2. 科技領域部定未開設之科目(共同需求)。 
3. 跨領域/科目專題類或統整課程(學校本位、試探體驗)。 

校訂必修 校訂必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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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一般科目 120 

| 

128 專精科目 
至少
60 

應充分考量學生適性發展之彈性與後
續分流課程銜接的需求。 
高一開設以學群/學程核心能力探索為
主之職業試探課程。 

職業試探課程，以探索學生性向、興趣與能力，增進分流選修時之
決定參考。 
強調適性發展，提供學生依照其興趣、性向與能力，可以選擇不同
學程、不同程度分級的選修科目。 

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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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一般科目 120 

| 

128 專精科目 
至少
60 

「跨領域/科目專題」或「實作及探索
體驗」課程，合計學生須至少修習 4 
學分。(建議須檢核確認學生已修習) 
可實施專題分組或教師協同教學。 

學校宜考量學生進路需求及學程特色，依學校本位課程規劃開設 
一般科目及專精科目。 
得辦理跨校、大專校院預修或與產業及訓練機構合作的課程。 

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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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一般科目 120 

| 

128 專精科目 
至少
60 

分為  學術學程 
    和  專門學程  兩大類， 
每一學程至少開設60學分，其中內含    
    (1)核心科目26至30學分， 
及(2)專題實作至少2學分。 

高二分流後選讀，能培養學程核心能力，並有明確升學預備與就業
準備進路之課程。 
學術學程準備升讀大學校院。 
專門學程對應職群之就業或繼續升學。 

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
專精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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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一般科目 120 

| 

128 專精科目 
至少
60 

學術學程得參照 
「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課程綱要」 
部定必修科目，且應注意社會學程及
自然學程之學程特性，開設對應於學
程名稱之適當比例相關科目學分數。 

1.學測及分科測驗考科之考試範圍。 
2.繁星及個人申請參採領域科目之學業成績或課程學習成果。 
3.應參照加深加廣選修開設對應銜接不同進路大學教育的課程。 

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
專精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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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一般科目 120 

| 

128 專精科目 
至少
60 

專門學程得參照 
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 
綱要」各群部定必修專業及實習科目
(含技能領域)，完整開設學程科目。 

1.統測考科之考試範圍。 
2.科技繁星及甄選入學參採科目之學業成績或課程學習成果。 
3.應參照實習科目開設並完成銜接不同進路的實作成果。 

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
專精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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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一般科目 120 

| 

128 專精科目 
至少
60 

「專題實作」各學程 
須於適當年級(高二至高三上為宜) 
開設至少2學分，並納入專門學程之
畢業加註主修之學分數中。 

1.其教學宜參考總綱技術型高中專題實作之教學指引。 
2.課程具備專題性質、統整及應用的功能，得實施專題分組或協同 
   教學。(新增之教師鐘點費可申請補助，至多1倍)  
3.其學習成果列為甄選(審)、申請入學重要(必)參採項目。 
4.固定課程代碼73，需視為專科。(冠上「**專題實作」均不宜) 

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
專精科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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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一般科目 120 

| 

128 專精科目 
至少
60 

學校應提供學生跨班自由選修課程，
開設之選修總學分數，應達學生應修
習選修學分數之 1.2-1.5 倍。 
每一科目以每學期 2-4 學分為原則。 

選修科目應排在方便學生跨班選讀的時段，並輔導學生適性選課，
給予跨班、跨學程及跨年級選修之機會。 
學程選修(專精)科目之開設，應提供選修學分 1.2-1.5 倍之選修課
程，供學生適性選修，並應規劃學生跨學程選修的彈性。 
選修規範開設原則，以提供保障學生選擇權，但無強制成班開課。 

校訂選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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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一般科目 120 

| 

128 專精科目 
至少
60 

學分數規劃： 
先規劃「專精科目」至少60學分(建
議學校開設72學分)，再與「一般科
目」選修學分之合計總學分數，應介
於144~192學分。 

1.選修規範開設原則，以提供保障學生選擇權，但無強制一定開課。 
2.專精科目宜輔導學生修習，並適度提供跨學程之課程。 
3.每個學生選課修習學分都是120~128，不會是144~192。有些 
    課可能因選修學生未達(12人)而開不成。 

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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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一般科目 120 

| 

128 專精科目 
至少
60 

專精科目參照普高部定必修開設學分 
 
 
 
 
 
 
 
1.科技及學測考科52學分宜均納入 
2.再擇社會、自然加深加廣學分納入 

3.專精科目所開設的科目 
    學分，無修習的限制。 
4.學術學程學生亦無修習 
    40 學分及格加註學程之 
   規 定。 
   惟大學繁星須修課一致。 

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學術學程 

領域 
/科目 

部定 
必修 

加深 
加廣 

領域 
/科目 

部定 
必修 

加深 
加廣 

國語文 12 4(8) 社會 14 (24) 

英語文 10 6(12) 自然科學 8 (32) 

數學 8 (8) 小計 52 (84) 

藝術 6 (6) 綜合活動 2 (6) 

科技 2-4 (8) 健康體育 8 (6) 

本土語文 (4) 小計 18-20 (3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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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/科目 社會學程專精+一般/自然學程專精+一般 高一 高二 高三 

國語文    (12 + 4)   +  6    =22    (12 + 4)   +  6    =22 4 4 4+2 4+2 4+2 4 

英語文    (10 + 6)   +  6    =22    (10 + 6)   +  6    =22 4 4 4+2 4+2 4+2 4 

數學    8               +  14  =22    (8 + 8)     +  6    =22 4 4 4+2 4+2 4+2 4 

社會    (14 + 8)   + 16  =38    6               +  8    =14 2 2 10 / 6 10 / 6 9/ 2 9 / 0 

自然科學    8               +  8    =16    (8 + 8)     + 24  =40 2 2 4 / 10 4 / 10 4 / 10 4 / 10 

藝術    0               +  6    = 6    0               +  6    = 6 2 2 2 4 

綜合活動    0               +  6    = 6    0               +  6    = 6 2 2 2 2 

科技    2               +  8    =10    2               +  8    =10 2 2 4 4 

健康體育    0               +  8    = 8    0               +  8    = 8 3 3 2 2 2 2 

其他選修    0               +  40  =40    0               +  40  =40 6 6 8 / 6 8 / 6 4 / 5 8 / 11 

合計   72            + 118=190   72            + 118=190 44 44 45 45 

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學術學程 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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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
領域 科目 學分 高一 高二 高三 

一般科目 120 

| 

128 專精科目 
至少
60 

專精科目參照技高部定必修開設學分 
 
 
 
 
 
 
 
1.專業及實習科目45-60學分宜均納入 
   且設定核心科目、另加專題實作學分 

2.建議開設科目，宜含統 
    測考科或跨考考科。 
3.學生修滿40學分(含核心 
   科目及專題實作)及格 
   便可加註該專門學程， 
   且符合升學(報考)資格。 

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專門學程 

領域/科目 部定 領域/科目 部定 

國語文 8 英語文 4 

數學A/B/C 0/4/8 小計 12/16/20 

群科/學程 專業/實習 群科/學程 專業/實習 

電機電子 18-24 / 9+18 商管 26 / 6+14 

設計 8 / 28+10-17 外語 8 / 4+34 

餐旅 14 / 12+22 家政 20 / 10+16-18 

藝術 12 / 18+16-24 小計 均介於45-6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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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域/科目 專精 （參照+自設) 一般 高一 高二 高三 備註 

國語文 10+6 4 4 4 4 4 4 學校請自行
衡酌是否排
擠專精科目

學分 

英語文 8+8 4 4 4 4 4 4 

數學 B/C 6+10 4 4 4 4 4 4 

電機電子 51 + 2(專題)+19 16+2 16+2 16+2 3+15 

列入學校
科技繁星
比序之專
精科目須
提前公告 

商管 46 + 2(專題) +24  16+2 16+2 14+4 18 

設計 53 + 2(專題)+ 17  16+2 16+2 16+2 5+13 

外語 46 + 2(專題)+ 24  16+2 16+2 14+4 18 

餐旅 48 + 2(專題) + 22 16+2 16+2 16+2 18 

家政 48 + 2(專題)+ 22 16+2 16+2 16+2 18 

其他選修 70 6 6 14 14 15 15 

合計 72 118 44 44 45 45 

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專門學程 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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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各學程 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
1.善用選修課程的彈性，發展共通性選修，使各學程學生 
    在多元學習的選擇更便利。 
2.共同選修科目，宜發展統整教材以適性學習。 
3.輔導學生選讀，善用課程諮詢功能，充分說明學校課程 
    規 劃及學生學習進路發展的關連。 

學校應提早公告升學參採之科目學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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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數學科規劃為例 

學程別 高一 高二 高三 

社會 

4 4 

A或B類4 
+跨選2 

A或B類4 
+跨選2 

乙4+跨選2 乙4 

自然 甲或乙4+跨選2 甲或乙4 

專門 A/B/C/版4 A/B/C/版4 A/B/C/版4 A/B/C/版4 

校訂選修 校訂選修 各學程 校訂選修節數配置建議 

1.高一部定必修，自編綜高課綱教材或採用普(技)高審定教科書 
2.數A或B類列入專精，數甲乙列入自然學程專精 
3.繁星數學成績取高一數學及高二數A或B(科技繁星A/B/C版) 
4.可自編教材將數A或B類整併為數學，降低數A或B擇一之紛爭 
    (亦可研議整併A/B/C版及A、B類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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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1 : 綜高學制在強化適性輔導，並提供適性揚才之進路， 
         有完善課程規劃配套，以因應多元進路管道需求，選 
         修課程彈性設計，方為綜高之特色與優勢。 

43 

肆、問題探討說明 

Q1 : 綜高宗旨是適性輔導未定向的孩子，但 12 年國教在  
         國中端已強調適性輔導，綜高原有的功能已無存 ? 

強調適性發展，提供學生依照其興趣、性向與能力，可以選擇不同
學程、不同程度分級的選修科目。【輔導並搭配課程學習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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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2 : 綜高適性輔導協助學生定向，更能提早定向。 

44 

肆、問題探討說明 

Q2 : 學生在每次的選擇都充滿徬徨，最後成功者反而是 
         提早定向的孩子 ? 

高一開設以學群/學程核心能力探索為主之職業試探課程。 
以探索學生性向、興趣與能力，增進分流選修時之決定參考。 
學術學程課程對應準備升讀大學校院。 
專門學程課程對應職群之就業或繼續升學。 

定
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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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3 : 綜高學制一般科目必修至多 60 學分，技高則至少66 
          學分，其學習專業課程之差異不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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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問題探討說明 

Q3 : 選讀專門學程學生，高二才開始接受專業課程，學 
         習不易，競爭力不如預期 ? 

技高須依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群科課程綱要」各群部定必修專業
及實習科目(含技能領域)，完整開設學程科目。 
綜高專精科目為選修，得參照或自行規劃，更具彈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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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2：綜合高中專門學程科目的認定，除了一般專門學程科目以 
             外，尚有以下一般科目可列入專門學程科目：  
(1) 報考工程與管理類者：基礎物理及物理(含實驗)、基礎化學及 
      化學(含實驗)。  
(2) 報考外語群英語類者：英文、英文會話。  
(3) 報考化工群、農業群、食品群者：基礎生物及生物(含實驗)、 
      基礎化學及化學(含實驗)。  
(4) 報考衛生與護理類者：基礎生物及生物(含實驗)、基礎化學及 
      化學(含實驗)、健康與護理。  
(5) 報考家政群之幼保類及生活應用類者：家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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技術型高中比序項目 
比序 

排名順序 綜合高中專門學程比序項目 

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1 學業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

專業及實習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2 專精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

技能領域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3 核心科目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

英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4 英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

國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5 國語文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

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6 數學平均成績之群名次百分比 

「競賽、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」之總合成績 7 「競賽、證照及語文能力檢定」之總合成績 

「學校幹部、志工、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」 
之總合成績 

8 
「學校幹部、志工、社會服務及社團參與」 
之總合成績 

各校
自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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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2：綜合高級中學學術學程之高二必修單科學業成績， 
           推薦學校應對應普通高級中學各必修科目暨學分數， 
           自訂各單科成績之計算方式， 
           並於校內公布後審慎辦理。 
 
(四)推薦學校對同一學生僅得擇一推薦報名「大學繁星推薦 
      入學」與「科技校院繁星計畫聯合推薦甄選入學」等入學 
      方式；凡重複推薦報名者，一經發現即取消其本招生之錄 
      取資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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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2：綜合高中專門學程科目的認定，除了一般專門學程科目以 
             外，尚有以下一般科目可列入專門學程科目：  
(1) 報考工程與管理類者：基礎物理及物理(含實驗)、基礎化學及 
      化學(含實驗)。  
(2) 報考外語群英語類者：英文、英文會話。  
(3) 報考化工群、農業群、食品群者：基礎生物及生物(含實驗)、 
      基礎化學及化學(含實驗)。  
(4) 報考衛生與護理類者：基礎生物及生物(含實驗)、基礎化學及 
      化學(含實驗)、健康與護理。  
(5) 報考家政群之幼保類及生活應用類者：家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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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學管道 普高生 技高生 綜高生 備註 

大
學 

繁星推薦 × (修習對應普高  
  部定課程均可) 參加學測 

個人申請 參加學測 

分發入學 參加學測及分科 

四
技
二
專 

科技繁星 × 
(修習專門專精
25學分者均可) 

申請入學 × 
(藝術群可) 參加學測 

甄選入學 × 
(非應屆可) 參加統測 

登記分發 × 
(非應屆可) 參加統測 

技優保送甄審 Δ 符合技藝/能優良 

通路完勝 

綜
合
高
中
學
生
升
學
進
路
優
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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